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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 
缩略语 

(1)["条约"；"条"] 

(a)在本实施细则中，《条约》指《商标法条约》。 

(b)在本实施细则中，"条"指具体指明的《条约》中的某条。 

(2)[《条约》中定义的缩略语]为《条约》之目的在其第一条中定义的缩略语。 

 

规则 2 
名称和地址的注明方式 

(1)[名称] 

(a)在拟注明某人名称的情况下，任何缔约方均可要求， 

(一)该人为自然人的，拟注明的名称应是该人的一项或多项姓和名，或由本人选择，

其惯用的称谓； 

(二)该人为法人的，拟注明的名称应是法人的正式全称。 



(b)拟注明的代理人名称是公司或合伙企业的，任何缔约方均应承认该公司或合伙企业的惯

用称谓即为其名称。 

(2)[地址] 

(a)在拟注明某人的地址时，任何缔约方均可要求地址的注明方式应符合迅速邮寄至该地址

的习惯要求，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地址中应包含所有有关的行政单位，直至(并包括)房屋或

建筑物编号(如有的话)。 

(b)发给某一缔约方商标主管机关的文函如是以地址不同的两人或多人的名义传送的，该缔

约方可要求在此文函上注明一个地址作为通信地址。 

(c)注明一个地址时可包括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传真号码以及用于通信的不同于(a)项所指的

一个地址。 

(d)(a)项和(c)项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应适用于联系地址。 

(3))[使用的字体]任何缔约方均可要求第(1)款和第(2)款中所指的任何注明应以商标主管机关所用的

字体书写。 

 

规则 3 
关于申请的细则 

(1)[标准字符]申请按照第三条第(1)款(a)项第(九)目载明申请人希望以缔约方商标主管机关使用的标

准字符注册和公布商标的，该商标主管机关应以此种标准字符将该商标注册并公告。 

(2)[商标图样的数量] 

(a)申请未声明申请人希望指定颜色为商标显著特点的，缔约方不得要求多于： 

(一)五份商标黑白图样。此处是指按该缔约方法律可以不声明或者未声明申请人希

望以该缔约方商标主管机关使用的标准字符注册和公布商标的申请； 

(二)一份商标黑白图样。此处是指声明申请人希望以缔约方商标主管机关使用的标

准字符注册和公布商标的申请。 

(b)申请中载明申请人希望指定颜色为商标的显著特点的，缔约方要求提供的商标黑白图样

不得多于五份，要求提供的商标彩色图样亦不得多于五份。 

(3)[立体商标的图样] 

(a)申请按第三条第(1)款(a)项第(十一)目声明商标为立体商标的，该商标的图样应当是一份

平面绘制图样或摄制图片。 



(b)按(a)项提供的商标图样，经申请人选择，可以是该商标的一个视图，也可以是该商标的

多个视图。 

(c)如商标主管机关认为申请人按(a)项提供的商标图样不足以体现该立体商标的特点，可请

申请人在其确定的合理时限内提供该商标的六个以下(含六个)不同的视图和/或该商标的文

字说明。 

(d)如商标主管机关认为(c)项所指的商标的不同视图和/或说明仍不足以体现该立体商标的

特点，可请申请人在其确定的合理时限内提供一份该商标的样品。 

(e)第(2)款(a)项第(一)目和(b)项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亦应适用本款。 

(4)[商标的音译] 为第三条第(1)款(a)项第(十三)目之目的，如商标的构成内容或其含有的内容不是

以商标主管机关所用的字体标示的，或表示数目的数字并非商标主管机关所用的，可要求提供商

标主管机关使用的字体和数字的音译。 

(5)[商标的意译] 为第三条第(1)款(a)项第(十四)目之目的，如构成商标的或商标含有的一个或多个

词不属于商标主管机关接受的语文或其接受的数种语文之一，可要求将各该词译成其接受的语文

或其接受的数种语文之一。 

(6)[提供商标实际使用证明的时限] 第三条第(6)款所指的时限不得少于缔约方商标主管机关受理

该申请之日起的六个月。在不违反缔约方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申请人或注册持有人有权要求延长

该时限，每次至少可延长六个月，总共可至少延长两年半。 

 

规则 4 
关于代理的细则 

第四条第(3)款(d)项所指的时限应自有关缔约方商标主管机关收到所述的文函之日起计算。文函所

涉当事人的地址在该缔约方领土之内的，时限应不少于一个月，当事人地址在该缔约方领土之外

的，时限应不少于两个月。 

 

规则 5 
关于申请日期的细则 

(1)[适用于不符合要求情况下的程序] 如果申请在商标主管机关收到时不符合第五条第(1)款(a)项
或第(2)款(a)项的申请要求，商标主管机关应迅速通知申请人在其确定的时限内使之符合要求，并

可要求其缴纳专门费用。申请人地址位于缔约方领土内的，该时限自通知之日起计至少一个月；

申请人地址位于缔约方领土外的，该时限应为至少两个月。即便商标主管机关没有通知申请人，

上述各项要求也不受影响。 



(2)[补正情况下申请日期的确定] 如申请人在第(1)款所指的时限内满足了有关的要求并缴纳了任

何必要的专门费用，申请日期应为商标主管机关收到第五条第(1)款(a)项所要求的所有说明、项目

及在适用第五条第(2)款(a)项时，该条所指的规费之日。否则，申请应视为并未提交。 

(3)[收讫日期] 每一缔约方可自行决定在下列何种情况下收到的文件或付款应视为商标主管机关

已收到文件或付款。此处指下列单位实际已收到文件或付款： 

(一)商标主管机关的一个分支机构或分局； 

(二)缔约方为第十九条第(1)款第(二)项所指的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其商标主管机关

的一个国家商标主管机关； 

(三)一个官方邮政机构； 

(四)缔约方指定的不属官方邮政机构的一个邮递服务机构。 

(4)[使用传真] 缔约方允许以传真提交申请而申请是如此提交的，该缔约方商标主管机关收到传

真件之日应视为申请收到之日，但缔约方可要求须将申请的原件在一定时限内送达商标主管机关，

该时限应为自上述商标主管机关收到传真件之日起至少一个月。 

 

规则 6 
关于签字的细则 

(1)[法人] 文函是代表法人签署的，任何缔约方均可要求签字或使用印章的自然人的签名或盖章

须附有该人以字母标示的姓名，或由该人自定的、其惯用的称谓。 

(2)[传真文函] 第八条第(2)款(b)项所指的期限不得少于自传真文函收到之日起的一个月。 

(3)[日期] 任何缔约方均可要求签字或盖章须同时注明签署或盖章的日期。如未提供日期时，商

标主管机关收到含有该签字或盖章的文函之日，或在缔约方允许的情况下早于该日的日期均可视

为该签字或盖章之日期。 

 

规则 7 
无申请号的申请的识别方式 

(1)[识别方式] 要求以申请号识别申请而申请号尚未公布或未为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知悉的，申请

中提供以下三项之一即应视为已获识别: 

(一)如商标主管机关已给定暂用申请号，该暂用申请号，或 

(二)申请的一份复印本，或 



(三)商标的图样，连同申请人或代理人所知的、商标主管机关收到申请的日 期和申

请人或代理人给予申请的识别号。 

(2)[禁止的其他要求] 任何缔约方不得要求申请号尚未公布或未为申请人或代理人知悉的申请，

为获得识别而必须符合第(1)款规定以外的要求。 

 

规则 8 
关于期限和续展的细则 

为第十三条第(1)款(c)项之目的，可提交续展请求并缴纳续展费的期限应至少自续展到期日前六个

月起算并最早于续展到期日后六个月截止。如果在续展到期之日后提交续展申请和/或缴纳续展费，

任何缔约方均可要求为该续展缴纳附加费。 


